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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 阳 市 生 态 环 境 局
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

豫 1330 环责改字〔2026〕2 号

桐柏县永源矿业有限公司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411330681761058D
地址：南阳市桐柏县朱庄镇响潭村周庄组 77 号

法定代表人：马来成  
我局于 2026 年 1 月 9 日对你单位进行了调查，发现你单位

实施了以下环境违法行为：

2025 年 12 月 14 日，南阳市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办公室发

布《南阳市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启动重污染天气橙

色预警（II 级响应）的通知》，决定自 12 月 15 日 12 时起在全市

范围内启动重污染天气橙色预警（II 级响应）。按照管控要求，

你单位破碎、粉磨工序（鄂破机一台、雷蒙磨一台）停产。2026
年 1 月 9 日我局执法人员对你单位进行现场检查时，你单位未

生产，调取用电记录显示你单位管控期间生产两次（24 日、25
日），用电量分别为 340 度、228 度，你单位在全市启动重污染

天气橙色预警（Ⅱ级响应）期间未落实应急减排措施。

以上事实，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：1、你单位于 1 月 9 日
提供了营业执照壹份（共 1 页），主要证明你单位名称、地址、

经营范围；

2、你单位于 1 月 9 日提供了法定代表人马来成身份证复

印件（共 1 页），主要证明法定代表人身份信息；

3、你单位于 1 月 9 日提供了郭长春身份证复印件（共 1 
页），主要证明被委托人身份信息；

4、你单位于 1 月 9 日提供了委托书材料壹份（共 1 页）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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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要证明赵虎是你单位的被委托人，全权代表你单位配合南阳

市生态环境局的执法检查工作；

5、你单位于 1 月 9 日提供了排污许可登记回执壹份（共 
1 页），主要证明你单位排污许可类别属于登记类；

6、你单位于 1 月 9 日提供了工资表壹份（共 1 页），主

要证明你单位属于微型企业；

7、你单位于 1 月 9 日提供了信用中国网站材料壹份（共

1 页），主要证明你单位两年内未受到同类处罚；

8、你单位于 1 月 9 日提供了桐柏县国土资源局对你单位

出具的土地规划使用证明壹份（共 1 页），主要证明你单位建

设项目符合环境功能区划；

9、你单位于 1 月 9 日提供了环评审批文件壹份（共 3  
页），主要证明你单位建设项目环评已审批。

10、你单位于 1 月 9 日提供了验收文件壹份（共 6 页），

主要证明你单位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已验收；

11、我局执法人员于 1 月 9 日制作现场勘察示意图壹份

（共 1 页）、现场照片壹份（共 4 页）、现场检查（勘验）笔

录壹份（共 3 页）、调查询问笔录壹份（共 4 页）、调取电力

数据 1 份（共 2 页），证明你单位在全市启动重污染天气橙色

预警（Ⅱ级响应）期间未落实应急减排措施的违法行为。

上述行为违反了《南阳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》第三十六条

第二款  市、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启动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

后，纳入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的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

者应当及时启动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操作方案。的规定。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二十八条第一款行

政机关实施行政处罚时，应当责令当事人改正或者限期改正违

法行为和《南阳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》第四十四条  违反本条

例第三十六条第二款规定的，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立即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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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，处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。的规定，现责令你单位:
立即改正违法行为。@correctImmediately
改正内容和要求如下： 落实重污染天气橙色预警管控措施。                 

我局将对你单位改正违法行为的情况进行监督，如你单位

拒不改正上述生态环境违法行为，我局将依法处理。

你单位如对本决定不服，可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

内向南阳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，也可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

起六个月内向淅川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如你单位拒不改

正上述违法行为，我局将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。

 南阳市生态环境局（@）

 2026 年 1 月 29 日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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